
泽普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调整预

算补充公开说明

根据泽普县人民政府办《关于泽普县机构改革方案的实

施意见的通知》，调整部门单位预算。现将我单位预算调整

情况补充公开如下：

一、 单位职能划转情况

我单位主要职能为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关于文化艺术、体

育工作、广播电影电视宣传和创作、新闻出版、著作权、旅

游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管理和指导全县文化艺术、

体育、广播电影电视、新闻出版（版权）工作；拟定全县文

化、体育、广播电影电视、新闻出版、旅游的中长期发展规

划、年度计划、政策措施并组织实施；负责文化体育、广播

电影电视体制改革、出版业和印刷业的结构调整；监督管理

文化体育、广播电影电视节目、卫星电视节目收录和通过广

播电视、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的视听节目；负责旅游行业监

管；审核、申报、办理全县文化体育、广播电影电视、新闻

出版版权、建立和撤销；管理全县文化艺术、新闻出版业，

指导艺术创作与生产，推动各门类艺术的发展；归口管理全

县重大文化活动；管理全县广播电影电视科技工作，监督检

查有关技术政策和标准在本系统的实施；指导广播电视系统

适用高新技术的推广应用；指导和管理全县文化遗产保护工

作。负责国家、省、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申报及维修立项

申报工作，管理监督文物维修及其资金使用；会同有关部门



制定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民族村寨建设和保护规划；按管

理权限审核、管理文物对外交流活动；承办国家、自治区、

地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申报工

作；组织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建立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体系，推动优秀民族文化的挖掘、保护和传承；负责

博物馆、纪念馆、陈列馆的规划建设，陈列展览和对外开发

工作；归口管理文物市场，协调有关部门打击、查处文物违

法犯罪活动；按照国家的统筹规划、宏观政策和法律法规，

对全县广播电视专用网进行具体规划和管理；落实广播电视

专用网的具体规章和技术标准，保证广播电视节目的安全播

出；指导文化旅游市场综合执法工作。指导、监督全县文化

市场、广播电影电视市场、出版物市场的稽查工作；管理全

县文化、体育、广播电影电视系统的对外交流与合作；指导

各类社会文化事业的建设，协调、指导全县民族民间文化、

艺术、群众文化事业的发展；承办县委、县人民政府和上级

文化、体育、广播电视、新闻出版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组

织开展旅游资源普查、挖掘、保护与利用工作推动旅游产业

投融资体系建设，促进体育产业发展，结合乡村振兴战略，

推进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扶贫；加强旅游安全管理；旅

行社、农家乐管理、宾馆评星定级。

二、 预算调整情况

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批复，2019 年我单位年初部门预算

总额为 1694.347 万元。本次调增预算 98.2803 万元。具体



情况为：

（一）因旅游局职能划入，划入预算 98.2803 万元。其

中，基本支出 38.2803 万元；项目支出 60 万元。

（二）因无职能划出，划出预算 0 万元。其中，基本

支出 0 万元；项目支出 0 万元。

（三）“三公”经费变化情况为：因旅游局职能划入，

“三公”经费变为办公费 11.04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3.10 万元，公务接待 0 万元。

三、绩效目标调整情况

因项目金额、性质发生变化，原旅游发展基金地方旅游

开发项目经费绩效目标调整同步调整。以上具体情况，详见

附件。

附件 1：泽普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机构改革预

算调整表（A3，明细到项级）

2：项目绩效目标调整情况表


	     （二）因无职能划出，划出预算 0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0 万元；项目支出 0 万元。

